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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勞工紓困辦
法總說明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於一百零九年二月二

十五日由總統公布，其中第九條第一項明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而發生營運困難之產業、事業、醫療（事）機構及相關從業人員，得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紓困、補貼、振興措施及對其員工提供必要之協

助。鑑於疫情對產業及就業情勢之影響，除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企

業提供紓困、補貼、貸款及振興措施外，勞動部為穩定勞雇關係，降低

疫情對勞工生計之衝擊，爰依該條例第九條第三項授權規定，擬具「勞

動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勞工紓困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其重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訂定依據及主管機關。(第一條及第二條) 

二、主管機關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勞工所採行之紓困、補貼及

協助措施。（第三條） 

三、延緩繳納勞工保險保險費、就業保險保險費或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

金之申請資格及期間。(第四條) 

四、生活補貼之對象、金額及發給方式。(第五條及第六條) 

五、紓困貸款之對象、貸款額度與利率、貸款利息補貼之方式及作業程

序。（第七條至第九條） 

六、 免除主管機關督導授信措施，與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依據本辦法辦

理授信等事項之經辦人員相關責任。(第十條) 

七、 生活補貼與紓困貸款利息補貼之申請程序，及違反規定之撤銷或廢

止事由。(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 

八、 領取補貼者或承貸金融機構配合查對之規定。(第十二條) 

九、 主管機關請求相關機關、事業單位、法人或團體提供審核作業所需

必要資料之依據。（第十四條） 

十、 本辦法施行日期。（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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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勞工紓困辦
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一、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二、為協助受疫情影響致受損嚴重之弱

勢勞工，爰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規

定：「前二項之產業、事業、醫療（事）

機構之認定、紓困、補貼、補償、振

興措施之項目、基準、金額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擬訂，報行政院核定」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勞動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主管機關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影響之勞工，得採行下列紓困、補

貼及協助措施： 

一、協助穩定勞雇關係及培育人才。 

二、降低受影響勞工及失業勞工生計

衝擊。 

三、創造就業機會及促進就業。 

四、延緩勞工保險保險費、就業保險保

險費或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金之

繳納。 

五、提供自營作業者或無一定雇主之

勞工生活補貼。 

六、提供勞工紓困貸款利息補貼。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措施，由主管

機關訂相關計畫，並運用就業安定基金

等經費辦理。 

一、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為協助受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勞工所採行之

紓困、補貼及協助措施，主要項目如

下： 

（一）協助穩定勞雇關係及培育人才：包

括工作環境改善補助措施、擴大創

業貸款適用對象與提供還款緩衝

之優惠、補助庇護工場營運費用、

擴大辦理充電再出發訓練計畫，以

及支援交通部推動觀光產業紓困

計畫等措施。 

（二）降低受影響勞工及失業勞工生計

衝擊：針對受影響之在職勞工，擴

大辦理充電再出發訓練計畫、安心

就業計畫、安心即時上工計畫等措

施；針對失業勞工則提供增辦失業

勞工子女就學補助、擴大公共服務

就業計畫等措施。 

（三）創造就業機會及促進就業：推動安

穩僱用計畫及安穩青年就業計畫

等措施。 

（四）延緩勞工保險保險費、就業保險保

險費或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金之

繳納：針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影響之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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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條例退休金投保（提繳）單

位或被保險人，提供保險費及勞工

退休金條例退休金緩繳措施。 

（五）自營作業者或無一定雇主之勞工

生活補貼：為協助因受疫情衝擊致

收入受影響之在職自營作業者或

無一定雇主之勞工，提供其生活補

貼，以維持其生活所需。 

（六）勞工紓困貸款利息補貼：針對受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勞工，提

供勞工紓困貸款利息補貼，協助其

度過疫情困境。 

二、第二項明定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相關計畫措施之規定及經費來源。 

第四條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或勞工退休金投保

（提繳）單位或被保險人，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申請保險費或勞工退休金

條例退休金延緩繳納： 

一、向直轄市、縣（市）政府勞工行政

主管機關通報減班休息之事業單

位。 

二、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受

影響之產業或事業。 

三、與前款產業相關之職業工會被保

險人。 

前項延緩繳納期間最長六個月，延

緩繳納期間免徵滯納金。 

第一項所定保險費或勞工退休金

延緩繳納之月份、申請方式及受理期間

等相關事宜，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一、為協助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之投保（提繳）單位及被保險人度過

難關，針對依因應景氣影響勞雇雙方

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實施減

班休息之事業單位、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規

定認定受影響之產業或事業，及與該

等產業相關之職業工會被保險人，提

供勞工保險保險費、就業保險保險費

或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金緩繳措

施，爰第一項明定前條第一項第四款

之措施內容。 

二、 第二項明定第一項保險費或勞工退

休金延緩繳納期間最長為六個月，及

期間免徵滯納金。 

三、 第三項明定申請延緩繳納之月份、申

請方式及受理期間等相關事宜，由主

管機關公告之。 

第五條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自營作業者

或無一定雇主之勞工，符合下列各款情

形者，得申請生活補貼： 

一、由職業工會參加勞工保險。 

二、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已參加勞工保險，且申請補貼時

一、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措施之生活補

貼申請資格。 

二、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補貼措施旨

在協助受疫情影響之在職弱勢勞

工，爰補貼對象為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六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無一定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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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加保中。 

三、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之勞工

保險月投保薪資於主管機關公告

金額以下。 

四、一百零七年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未

達綜合所得稅課稅標準。 

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

者。」，其以所屬職業工會為投保單

位參加勞工保險之勞工，且在疫情期

間一百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及申請

補貼時均以職業工會為投保單位加

保者。 

三、又本項補貼措施以協助弱勢勞工維

持生活之目的，爰補貼對象為一百零

九年三月之月投保薪資於主管機關

公告金額以下及一百零七年度個人

綜合所得總額未達綜合所得稅課徵

標準。 

第六條 前條所定生活補貼，經審核通過

後，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一萬元，一次

發給三個月。 

前項所定生活補貼，與其他機關所

定補助、補貼或津貼性質相同者，應擇

一適用，不得重複。 

一、 第一項明定前條所定生活補貼之金

額及發給方式。 

二、 第二項所稱性質相同，指依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

例第九條第三項或其他機關以緩濟

急原則所定補助、補貼或津貼等相關

措施，以明確不得重複請領原則。 

第七條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

勞工，得向金融機構申請勞工紓困貸

款，每人最高新臺幣十萬元，並由財團

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

信保基金)提供信用保證。 

前項貸款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

加百分之一計算。 

第一項貸款每人限申請一次。 

第一項貸款之利息，主管機關得予

補貼，補貼期限最長一年。 

前項利息補貼與其他機關所定紓

困貸款利息補貼，應擇一適用，不得重

複。 

一、第一項定明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影響之勞工，得申請勞工紓困貸款額

度，並由政府提供信用保證，協助其

度過疫情困境。 

二、第二項參酌經濟部依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所

定紓困振興辦法貸款利率，定明勞工

紓困貸款利率最高以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

加百分之一計算。 

三、基於貸款資源有限，第三項定明紓困

貸款每人限申請一次。 

四、第四項定明勞工紓困貸款利息補貼

期限。 

五、考量國家協助疫情紓困資源不重複

補貼原則，於第五項明定勞工紓困貸

款利息補貼與其他機關之紓困貸款

利息補貼，僅得擇一請領。 

第八條 勞工紓困貸款利息補貼相關作 勞工紓困貸款利息補貼相關作業委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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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管機關得委由經理銀行辦理。 理銀行辦理之依據。 

第九條 勞工紓困貸款資金，由承貸金融

機構以自有資金辦理。 

承貸金融機構為審核勞工紓困貸

款資格，得請主管機關提供申請人參加

勞工保險等必要資料。 

 

一、第一項規定勞工紓困貸款之資金來

源。 

二、為承貸金融機構審核申請貸款人之

必要，第二項定明主管機關得提供承

貸金融機構參加勞工保險等相關資

料。 

第十條 主管機關督導及執行授信措

施，或承貸金融機構與信保基金辦理本

辦法相關貸款及信用保證，各經辦人員

非屬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

之呆帳損失，民營金融機構與信保基金

之各級承辦人員得免除相關行政及財

務責任；主管機關及公營金融機構之各

級承辦人員得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

一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或

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辦理本辦法相關貸款與信用保證之主管

機關、承貸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得免除

相關責任。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定生活補貼與勞工

紓困貸款利息補貼之申請資格、應備文

件、資料、申請方式、申請期間、貸款

還款期限及行政費用等相關事宜，由主

管機關公告之。 

前項應備文件、資料有欠缺，經通

知申請者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

予受理。 

一、為明確補貼相關事項，以維護受補貼

者之權益，爰於第一項明定本辦法之

生活補貼與勞工紓困貸款利息補貼

之申請資格、應備文件、資料、申請

方式、申請期間、貸款還款期限及行

政費用等相關事宜，由主管機關另行

公告。 

二、第二項明定不予受理申請之情事。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為查核本辦法所定

生活補貼與勞工紓困貸款利息補貼之

發給及執行等情形，得查對相關資料，

領取補貼者或承貸金融機構，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一、領取補貼者或承貸金融機構配合查

對。 

二、勞工紓困貸款所需資金由承貸銀行

自有資金辦理，主管機關提供貸款利

息補貼，承貸金融機構應確實完整保

存補貼之相關資料，主管機關得委由

經理銀行監督補貼撥款，並得派員前

往瞭解補貼作業情形。 

第十三條 申請生活補貼或紓困貸款利

息補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發

給；已發給者，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

後，應以書面行政處分限期命其返還： 

一、不實申領。 

主管機關得撤銷、廢止、追繳本辦法之生

活補貼或紓困貸款利息補貼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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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一申請事實重複申請。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查對。 

四、其他違反本辦法之規定。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為辦理審核作業所

需，得請求相關機關、事業單位、法人

或團體提供必要之資料。 

為利本辦法所定紓困補貼及協助措施審

核作業之進行，爰規定主管機關得請求相

關機關、事業單位、法人或團體提供辦理

審核作業所需必要資料之依據。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四月二十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